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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文昌國民中學『溫馨安全導護站』實施計劃 

壹、 依據 

一、桃園縣政府 93、8、27府教社字第 0930220392 號函辦理。 

二、交通部 93、06、24交安字第 0930006625號函辦理 

三、台灣省各級學校防止意外事件措施督導考核實施要點。 

四、桃園縣中小學校『溫馨安全導護站』實施計劃辦理。 

貳、 目的 

一、讓學區民眾積極參與學生上、放學安全維護工作。 

二、可提供學生上、放學途中，發生緊急、偶發事件之協調處理及必要聯絡。 

三、可加強全體師生在校外發生緊急事件之應變及處理協調能力。 

參、 實施原則 

一、預防重於治療，加強學生應付危機之能力與洞察。 

二、加強校外巡視及輔導，適時提供安全導護之必要協助。 

三、利用報紙登載有關報導、週會、朝會、班會、公民課等適時給予學生機會教育。 

四、協調學區各重要地點列入學生導護站，以直接提供必要的協助。 

肆、 實施方法 

一、聯絡及巡視 

1、要求學生避免過早到校或太晚返家。 

2、排定上、放學由值週組長、值週導師不定期巡視校外，注意異狀，以維護學生

安全。 

3、落實早自修點名，以掌握學生狀況。 

二、加強學生交通安全教育 

1、加強交通糾察隊各種應變能力，維持交通安全。 

2、舉辦各種交通安全教育宣導、壁報、漫畫、標語等比賽等增進安全常識。 

3、放映交通安全教育錄影帶。 

4、增加交通安全義工人員。 

5、依放學路線，加強巡視。 

三、加強事故處理能力及預防 

1、編製「學生緊急聯絡電話」，以利校方與家長聯絡。 

2、加強宣導在上、放學途中遇到各種事故時，可至『溫馨安全導護站』求援。 

3、與當地的憲警單位保持密切聯繫，以維護學生上、放學的安全。 

4、落實值週組長、值週導師不定期巡視校外，以掌握突發徵兆及預防發生。 

5、讓家長都知道『溫馨安全導護站』地點、電話、負責人增進聯絡，適時提供訊

息。 

四、偶發事件處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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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本校『校園緊急事件危機處理實施要點』辦理。 

2、依本校『防止意外與處理偶發事故實施辦法』辦理。 

3、文昌國中緊急事件危機處理通報網路。 

伍、 溫馨安全導護站組織 

一、校方：匯集學校、家長、管區警員、商家及道安會人員成立功能執行小組，見下

頁表一。 

二、商家：由志願參加導護站之商家成立導護站聯絡網，可交流訊息，達成網路功能。 

三、警察服務聯絡站：聯絡警民聯絡網，加強保護程度。接受導護站提供訊息，以便

及時處理。同安派出所電話：(03)3568289 

 

表一：校方組織 

 

桃園市立文昌國民中學 溫馨安全導護站功能執行宣導小組委員會 

 

職 稱 人 員 職 責 

召 集 人 
校長 

田應薇 

1、負責於每學年始末召開成立會及檢討會。 

2、負責溫馨安全導護站之一切事宜。 

3、成立召集人功能執行小組。 

秘 書 
學務主任 

許文隆 

1、協助召集人擬定工作計畫並付諸實行。 

2、分配及統整小組事務。 

3、得經授權代理召集人職務。 

聯 絡 委 員 
生教組長 

廖士鋒 

1、聯絡相關人員及單位。 

2、通報治安單位。 

資 料 委 員 
訓育組長 

呂欣儒 

1、收集並提供資料。 

2、建立資料庫檔案。 

執 行 委 員 
生教組長 

廖士鋒 

1、辦理授證會及檢討會。 

2、執行秘書交辦事項。 

宣 導 委 員 
輔導主任 

張煒昇 

1、辦理各種活動，向社區及家長推行宣導活動。 

2、舉辦學生宣導會。 

 

◎校方聯絡電話：3552776轉 312    文昌國中 學務處 

陸、本計劃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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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文昌國民中學 溫馨安全導護站商家名冊 

編

號 
溫馨導護站名 住址 聯絡電話 

01 全家桃園早稻田 桃市正康三街 181 號 1 樓 03-3465031 

02 7-11 正康門市 桃市民光路 49 號 03-3370054 

03 7-11 崴盛門市 桃市慈文路 51 號 03-3575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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